
提出用人需求申請

校長批核退回申請單位

人事室公告

(至少5個工作日)

辦理面試

1.紀錄陳核
2.陳請校長圈選

新進校聘專任助理報到
並辦理線上約用程序

是

是

否

否

1.由用人單位提出簽呈。
2.簽呈須敘明進用理由、工作內容、經費來源及
所需人員應具資格條件，並附上甄選簡章稿。

1.面試小組：由研發處籌組面試小組3-5人：簽請
校長核定人選，當然成員為：用人單位主管1
人、研發長、另由校長指派至少2人，並指定1
人為召集人。

2.面試會議：由研發處統籌辦理面試會議事宜。

由研發處依面試小組決議，排序推薦名單，簽請
校長核定，並敘明「不適任人員」查詢結果。

1.由用人單位通知錄取人員，並請其至本校用人

系統「進用人員申請及維護」勾選個資聲明、

完成個資登錄。

2.由錄取人員於用人系統產出「進用報到單」，
並攜帶進用報到單至用人單位報到。

3.由用人單位於錄取人員到職日前完成約用及加
保程序。

 國立臺南大學校聘專任助理面試程序表
(經費為學校收入者適用)

 113年6月28日簽奉校長核准施行

1.人事室收到核准簽呈後，將簡章公告於本校及
相關徵才網站，至少5個工作日。

2.資格審查：由研發處統籌負責資格審查事宜，
經審查符合應徵資格條件者，擇優通知參加面
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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